
            屏東縣居家式托育人員收退費項目及基準 
                                104 年 12 月 18 日屏東縣政府屏府社婦字第 10480808100 號函訂定 

                                       106 年 8 月 14 日屏東縣政府屏府社婦字第 10627115500 號令修正 

                                       109 年 8 月 10 日屏東縣政府屏府社婦字第 10929621301 號令修正 

一、 本收退費項目及基準依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第二十條規

定訂定之。 

二、收費項目如下： 

(一)應收項目：托育費。 

(二)得收費用：副食品費、延長托育費、臨 時托育費用及獎金禮品（如端午  

    節、中秋節及年終）。 

三、托育收費基準如下: 

(一)收費基準以月為單位，每週收托五日。 

(二)日間托育每日以十小時為原則(每日收托時數較十小時增加或減少一小

時，每月托育費用建議可酌增或酌減新臺幣一千元，以此類推；半日托

育亦同)；全日托育每日以二十四小時為原則。 

(三)延長托育費及臨時托育費參考勞動基準法規定之基本時薪為上限。 

(四)副食品費及獎金禮品（如端午節、中秋節及年終）依家長及托育人員雙 

    方簽定托育契約協議。 

(五)夜間托育之托育費用得依家長及托育人員雙方簽定托育契約協議。 

(六)本縣居家式托育每月收費金額如附表。 

四、退費項目：依據訂定之應收項目退費。 

五、退費基準如下: 

  (一)退費以月為原則，每月以三十日計算(每月托育費/三十日=每日退費金  

      額)。 

  (二)由家長與托育人員依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公布之托育服務契約範  

      本合意訂定退費比例。 

  (三)家長提前一個月告知終止托育，得按比例退托育費(不含副食品費)； 

      若臨時告知托育人員，則不予退托育費(不含副食品)。 

    (四)托育人員須終止托育，應提前於一個月前告知家長；若臨時告知家長， 

        應按當月服務日數比例退還托育費及副食品費，托育人員與居家托育 

        服務中心得協助家長尋得合適之托育人員。 



附表：屏東縣居家式托育每月收費金額 

行政區 

              每月托育費        單位：新臺幣 

日間托育 

(十小時) 

全日托育 

(二十四小時) 

屏東市 

≦一萬五千七百五十元 ≦二萬五千二百元 

三地門鄉 

霧臺鄉 

瑪家鄉 

九如鄉 

里港鄉 

高樹鄉 

鹽埔鄉 

長治鄉 

麟洛鄉 

竹田鄉 

內埔鄉 

萬丹鄉 

潮州鎮 

泰武鄉 

來義鄉 

萬巒鄉 

崁頂鄉 

新埤鄉 

南州鄉 

林邊鄉 

東港鎮 

琉球鄉 

佳冬鄉 

新園鄉 

枋寮鄉 

枋山鄉 

春日鄉 

獅子鄉 

車城鄉 

牡丹鄉 

恆春鎮 

滿州鄉 

備註:為利家長申請托育費用補助，居家托育人員收費應依本收退費

項目及基準規定辦理。 

 


